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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第 40 届会议 

经济委员会 

议程项目 32：国际航空运输的经济监管 — 政策 

消费者保护/航空旅客权利 

（由芬兰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 1和欧洲民用航空会议 2其他成员国提交） 

第 1 号修改稿 

执行摘要 

本工作文件侧重于国际民航组织关于消费者保护的非约束性和非规范性高层核心原则应用以及旅客

利用航空运输的体验演变。 

自 2015 年通过核心原则以来，航空运输市场不断发展；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在消费者保护领域，特

别是航空旅客权利领域的规则也是如此。因此，重要的是就迄今全球范围实施核心原则的经验和观点进

行共享。 

此外，在传统的旅客权利概念之外，航空业已经大幅发展，导致出现了当今旅客保护制度不见得总

是涵盖处理的新做法。 

行动：请大会： 
a) 呼吁国际民航组织采取行动，促进就第 2 段所述的国际民航组织消费者保护核心原则和监测系

统等的应用交流意见和良好做法； 
b) 呼吁国际民航组织确保在执行这些任务时，认识到第 3 段所述的旅客期望、权利和服务质量等

的变化；和 
c) 为此，请国际民航组织利用现有的国际民航组织机构处理上述事项。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战略目标 — 航空运输的经济发展。 

财务影响： 与本工作文件有关的任何活动均视国际民航组织经常方案预算 2020 年－2022 年期间的预

算资源情况而定。 

参考材料： C-WP/14804 号文件 
A39-15 号决议 — 国际民航组织关于航空运输领域持续政策的综合声明 
国际民航组织消费者保护核心原则 

https://www.icao.int/sustainability/Documents/ConsumerProtection/CorePrinciples.pdf 
2015 年 7 月 31 日的 SP 38/1-15/60 号国家级信件 

                                                      
1 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

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

亚、西班牙、瑞典和联合王国。 
2 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格鲁吉亚、冰岛、摩尔多瓦共和国、摩纳哥、黑山、北

马其顿、挪威、圣马力诺、塞尔维亚、瑞士、土耳其和乌克兰。 

https://www.icao.int/sustainability/Documents/ConsumerProtection/CorePrincipl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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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过去几十年来，航空运输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基本要素。最初仅为少数人提供，现在则成为每

年运输数十亿旅客和货物的行业，连接城市和国家，为世界上大部分人口提供就业、休闲、培训或文

化机会，距离不再是障碍。 

1.2 历史上，航空运输每 15 年翻一番，并预计将持续如此。随着航空运输的不断自由化，保护和

改善航空旅客权利在国际、地区和国家层面变得更加重要。1999 年《蒙特利尔公约》就航空承运人对

旅客、行李和货物空运的责任规定了某些统一规则。自国际民航组织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核心原则通过

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年多，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秘书处的研究（C-WP/14804 号文件），60 多个国家实施

了航空专用的消费者保护条例。总共有 191 个国家制定了保护航空旅客的航空专用或一般消费者保护

条例 3。 

1.3 欧洲认识到国际民航组织核心原则的高层非约束性和非规定性质，强烈支持就这些核心原则

的应用交流意见，以确定特定的良好作法，有助于鼓励该领域在全球一级长期操作的融合和兼容性。

这对于确保世界各地航空公司之间的公平竞争、并避免双重施加旅客权利制度至关重要。 

1.4 此外，航空业发展迅速，导致航空公司出现了新的做法，旅客并不总是看好这些做法。航空

器客舱的密集化、座椅不适合所有类型的旅客、以不透明的座位分配强加征收邻座附加费、或如只因

超额预订政策而要求已登机旅客下机的极端情况等，这些不过是利用立法漏洞的一些作法，这与旅客

理应全球享受的服务质量最低水平相悖。鉴于最近的航空公司破产，这种情况也带来了旅客保护和援

助的问题。 

2. 国际民航组织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核心原则 

2.1 2013 年 3 月举行的第六次全球范围航空运输会议（ATConf/6）讨论了为航空运输服务的消费

者提供保护的需要，说明了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性以及融合和兼容性的必要性，并建议国际民航组

织继续密切监测消费者保护领域的发展情况，在制定政策准则时保持其领导作用，同时考虑到各国、

航空业、航空旅客和任何其他航空从业者的利益。 

2.2 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于 2015 年 6 月通过了“消费者保护核心原则”，其中包括旅行前、旅行

中和旅行后的相关高层建议。 

2.3 根据理事会的决定，已通过 2015 年 7 月 31 日的 SP 38/1-15/60 号国家级信件向所有国家传发

了国际民航组织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核心原则。鼓励成员国和相关行业利害攸关方在政策制定，监管和

运行实践方面应用核心原则。提交本文件的国家致力于实施这些核心原则。 

2.4 上述国家级信件还呼吁成员国提供有关应用这些核心原则所取得的经验或遇到的问题等信息。 

 

                                                      
3 国际民航组织的航空专用消费者保护条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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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 2016 年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 39 届会议上，大会敦促成员国和有关利害攸关方在制定政策、

监管和运行实践中考虑并应用国际民航组织关于消费者保护的非约束性和非规范性高层核心原则，并

向国际民航组织通报在应用时吸取的经验或遇到的问题。 

2.6 国际民航组织最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大规模破坏”和“不寻常情况”造成的航班中断。尽

管如此，核心原则也承认旅客保护范围的性质更广。  

2.7 认识到航空运输业的动态性质，核心原则是一份“活文件”，根据所获得的经验和收到的反

馈，在其应用过程中不时予以完善和改进。 

2.8 在不断推进消费者保护核心原则并鼓励各国充分实施这些原则的同时，国际民航组织可以作

为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和良好做法的论坛。这些主题显然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处理办法不同，反映了当

地社会经济环境以及监管机构在市场中的作用，但重要的是就迄今核心原则的实施经验进行共享。应

鼓励所有国家和有关利害攸关方加入讨论。在此基础上，可以查明和分享良好做法。 

3. 经验/服务质量 

3.1 传统的航空旅客权利概念的基础假设是，用户总是有选项，因此会选择最适合他们喜好和需

求的服务。该假设不适用于用户别无选择的情况。在许多情况下，人们除了使用航空运输外别无他法，

他们有时会发现报价有限，很少或根本没有可能在运营人之间进行选择。  

3.2 随着航空旅行迅速发展并变得更容易使用，旅客期望的保护水平渐趋高出严格遵守运输合同

的规定条件。在未来几十年，民众将提高压力，要求对主管当局就此问题采取行动。国际民航组织成

员国现在必须与业界协调，评估是否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确定是否有必要确保各种旅客权利保护方

法之间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 

3.3 为了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执行这项任务，国际民航组织必须毫不拖延地开始这一领域的工作，

查明世界各地用户的不同看法、期望和敏感性，对其加以定性，并形成坚实的知识基础，在深入了解

用户需求的基础上，指导国际民航组织在该领域的工作。国际民航组织可以审查现实情况并建立知识

库，以便酌情促能和加强制定旅客权利的指导材料。 

 

— 完 — 


